




第一階段

申請書審查40%

•評選會就主管機關所提

送「參獎申請書」內容

進行書面審查並召開初

選會議決定入選機關。

第二階段

實地評核60%

•由評選會分組至入選機

關實地評核後，召開決

選會議決定獲獎機關。

總成績＝參獎申請書審查成績×40% +實地評核成績×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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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整體廉能作為」
類「特優」機關

「創新廉能措施」
類「優選」機關

1.行政院頒發獎座、獎狀 行政院頒發獎座、獎狀

2.頒發團體獎金

有功敘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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